
 審核 2019-20 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DEVB(PL)136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 

(問題編號：1629)  

總目：  (82) 屋宇署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樓宇及建築工程  

管制人員：  屋宇署署長(張天祥)  

局長：  發展局局長 

問題：  

關於屋宇署及食環署轄下的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（下稱「滲水辦」），請

告知本會：  

 

(一) 2019-20 年度滲水辦運作開支為何；與去年比較變幅為何；  

 

(二) 現時編制下，有多少職員負責觀塘及黃大仙區滲水個案檢測工作。  

 

提問人：謝偉俊議員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60) 

答覆：  

(一) 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在2018-19及2019-20年度涉及聯合

辦事處（聯辦處）運作的開支變化，表列如下：  
 

屋宇署 2018-19年度  
(a) 

2019-20年度  
(b) 

變幅  
(b) – (a) 

(a) 
人手及部門開支  42.2 50.8 +20% 
（百萬元）  （預算）  （預算）   
委聘外判顧問公司的開支  36.0 52.8 +47% 

（百萬元）  （預算）  （預算）   
 

食環署 2018-19年度  
(a) 

2019-20年度  
(b)  

變幅  
(b) – (a) 

(a) 
人手及部門開支  109.2 130.6 +20% 
（百萬元）  （預算）  （預算）   

 



(二) 聯辦處共有 9 名屋宇署人員及 27 名食環署人員處理觀塘及黃大仙區的

滲水舉報，該 9 名屋宇署人員亦處理其他 2 個地區的滲水舉報。  
 

– 完 – 


